沙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4年第一季度
重点经营者被投诉情况公示
为进一步推动和落实我区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工作，确保信息公示和行政约谈工作稳步推进，发挥好社会监督和行政监管作用，按照《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和行政约谈的实施意见》要求，根据全国12315、1心连心等平台反映的投诉情况，沙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4年5月对辖区内重点经营者开展了消费投诉信息公示行政约谈，现公示公告如下：
乐山市沙湾区惠丰优选食品超市基本情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111MA699WR12A；经营场所：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德胜大道110号附1号201号；开业日期：2019-08-0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出版物零售；烟草制品零售；理发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针纺织品销售；箱包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家居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五金产品零售；通讯设备销售；通讯设备修理；钟表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美发饰品销售；珠宝首饰零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母婴用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零售；日用电器修理；游乐园服务；玩具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bookmark: _GoBack]2024年一季度我单位受理涉及乐山市沙湾区惠丰优选食品超市各类消费投诉6件，其中12315平台2件，信件来函4件，解决成功率33.33%，消费诉求集中反映在产品条码、公示价格、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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